家风润初心，平凡显担当

——王璐家庭申报安徽省最美家庭事迹材料

在淮北生态环境保护战线上，有这样一个家庭——他们以敬业奉献为家庭底色，以绿色低碳为生活追求。王璐，市生态环境局法规与标准科（宣传教育科）、“苔花开”巾帼志愿服务队、“生态π”志愿服务队负责人，始终深耕法治建设与环保宣教一线。她不仅是全国“百姓学习之星”、安徽省“最美青工”、淮北市“三八红旗手”“五一巾帼标兵”等多项荣誉的获得者，更将“执法为民、普法惠民”的理念融入家庭。在岗位上，她是同事眼中业务精湛的“多面手”；在家庭中，她是言传身教的“引路人”。丈夫闫光辉的理解支持与儿子闫梓恩的积极践行，共同绘就了这个荣获安徽省“书香家庭”、淮北市“五好家庭”“十大智慧父母”等称号的最美家庭。

一、恪尽职守，平凡岗位显担当

精益求精的业务精神。王璐同志始终将守护碧水蓝天内化于心、外化于行。在法规与标准领域，她秉持严谨态度，全年参与审核行政执法案件百余件；搜集整理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法规政策，历时一年，整理编撰成汇编共6册15卷110万字；牵头制定《淮北市涉篡改、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案件办案指南》；修订印发《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规定》，为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执法工作的规范有序贡献力量，展现了法规工作者“于细微处见真章”的负责态度。因工作表现突出，多次被评为“优秀共产党员”“先进工作者”。

迎难而上的职业担当。面对新领域、新挑战，王璐展现出强大的学习与适应能力。她执笔撰写的营商环境优化调研报告荣获市级奖项，其核心建议被吸纳进我市“执法帮”服务品牌建设，累计助力企业解决各类环境问题数百个，体现了从“纸面”到“地面”的成果转化。她积极参与“传习快车”进企业等理论微宣讲活动，被评为淮北市“优秀传习员”，并在多项演讲、宣讲比赛中获奖。

创新工作方法。在宣传教育阵地，她不断探索普法新形式。牵头策划的首届企业生态环境法律知识竞赛被列为市级竞赛，覆盖重点行业，有效提升了企业学法守法意识。她积极为“环保少年说”“生态π”等宣教品牌注入法治内核，策划的“无废城市”知识竞赛、辩论赛覆盖数十万青少年，其参与打造的“法治护企”子项目入选国家级志愿服务清单，让法治宣传更鲜活、更入心。

二、言传身教，培育新时代环保少年

潜移默化的家风熏陶。在王璐同志“普法先正己，育人先育心”的影响下，儿子闫梓恩从小便是环保与法治的“小粉丝”。他不仅在学校认真学习相关知识，更在家中将垃圾分类、资源节约当作习惯。作为“环保少年说”活动的积极参与者，他的成长轨迹生动诠释了“教育一个孩子、带动一个家庭、影响整个社会”的深层内涵。因综合表现优异，闫梓恩被评为淮北市第二届“新时代好少年”。

知行合一的教育实践。王璐注重在生活中培养孩子的法治观念与环保意识。她利用业余时间，带领孩子参与社区清洁、环保科普等志愿服务，将工作中“谁执法谁普法”的责任感，自然转化为家庭中“重实践、强体验”的教育观。在这些活动中，孩子不仅巩固了知识，更早早懂得了责任与担当。闫梓恩多次在国家级、省级朗诵、演讲、书法比赛中荣获金奖、一等奖，获评校级“三好学生”“学习标兵”等荣誉称号。

家国情怀的培育传承。“保护好生态环境，是法律的要求，更是对家园和未来的责任。”这是王璐常对儿子说的话。这种将法治意识、环保行动与家国情怀相融合的教育，让闫梓恩自觉成为校园里的环保倡议者，用自己的行动影响同伴。他积极参与安徽省红领巾“小喇叭”讲解员大赛、“学宪法讲宪法”演讲比赛、“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”宣讲大赛等并荣获一等奖，展现了新时代少年的风采。

三、绿色生活，绘就家庭幸福底色

低碳生活的倡导者。在王璐家庭，绿色低碳是挂在嘴边的生活哲学。一水多用、人走电断、绿色出行等习惯早已自然而然。他们将工作中倡导的简约适度理念，彻底融入衣食住行，使家庭成为社区里践行绿色风尚的微缩样板。

文明新风的践行者。作为一名普法与宣教工作者，王璐深知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公众参与。她常以家庭为单位，参与“苔花开”“生态π”志愿服务队的活动，用通俗语言向邻居讲解环保法规与低碳知识，将专业的法律条文转化为邻里的共同约定，推动了“依法环保、全民共建”的社区风尚。因其在志愿服务中的突出表现，王璐被评为淮北市“志愿服务先进个人”。

敬业精神的传承者。尽管工作任务繁重，王璐始终以积极态度面对工作，这份敬业精神也感染着家人。全家形成了做事认真、守时守信、乐于奉献的家风，这种无形的精神财富，成为了家庭成员爱岗敬业、向上向善的坚实根基。

四、小家大爱，共筑美好安徽

夫妻同心的事业支持。丈夫闫光辉始终是王璐事业的坚定支持者。他主动分担家庭责任，照顾老人孩子，用理解和行动为妻子投身繁重的法治与宣教工作解除了后顾之忧。这种无声的支持，是王璐能够全身心投入专业工作、并屡出成果的重要保障。

热心公益的社会担当。这个家庭将小爱延伸为大爱，积极参与各类环保公益与社区志愿服务。多年来，长期参与组织“苔花护童”等公益项目，累计牵头募集物资20余万元，资助困境儿童103名，帮扶困难家庭28户，为46名乡村中小学生成功申报省级助学金，为3所乡村学校申报公益项目物资。闫梓恩加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月捐计划，坚持数年持续为困境儿童奉献爱心，并荣获淮北市总工会“爱心使者”称号。全家将专业知识和生活智慧结合，在服务中传递法治与环保理念，展现了新时代家庭服务社会、奉献公益的担当。

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。在忙碌之余，一家人格外珍惜团聚时光，注重对长辈的关怀与陪伴，营造了长幼有序、和睦温馨的家庭氛围。这优良的家风，为王璐提供了情感港湾，也让她倡导的“德法共治”理念在家庭中得到了生动体现。家庭曾因在亲子阅读、家风建设方面的优异表现，荣获安徽省“创意阅读”活动一等奖、省级“书香家庭”、市级“五好家庭”等表彰。

家庭是社会的细胞，是道德养成的起点。王璐家庭用实际行动证明，忠于职守的法治精神与向善向上的家庭美德可以同频共振；专业的环保工作与日常的绿色生活可以融为一体。他们以法为尺，深耕专业守护绿水青山；以家为基，言传身教弘扬文明新风。这个平凡的家庭，正如万千为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徽而奋斗的家庭一样，在平凡的坚守中创造了不凡的价值，用法治与温情共同描绘着绿色发展的美好画卷。



